
 科技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 
 

为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据《信访工作条例》和相关法律法

规，落实诉讼与信访分离制度要求，准确区分“三个不予受理”、“两个不

再受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科技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如下。 

一、科研失信行为举报问题 

1. 具体信访诉求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举报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失信行为。 

2. 法定途径 

科研失信行为举报。 

3. 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

理规则》等。 

4. 处理建议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科技部举报自然科学领域的科研失信行

为。科技部应对举报事项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并在接到举报后 15 个

工作日内通知实名举报人。不予受理的应说明情况。不属于科技部职责

范围的，转送相关责任单位或告知举报人向相关责任单位举报。 

二、政府信息公开问题 

1. 具体信访诉求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科技部公开政府信息，或认为科技部不

依法履行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义务以及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行政行

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2. 法定途径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 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 

4. 处理建议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申请获取科技部政府信息，应当填写《科学

技术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通过网上、书面以及当面等方式提出申

请。科技部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进行审查，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内容不

明确的，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作出补正，

说明需要补正的事项和合理的补正期限。答复期限自科技部收到补正的

申请之日起计算。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科

技部不再处理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对要件完备的，根据下列情况分别

作出答复： 

（1）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

的方式、途径； 

（2）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向申请人提供该政府信息，或者

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途径和时间； 

（3）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

开的，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 

（4）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信息的，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

在； 

（5）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科技部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

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

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 



（6）科技部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申请人

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告知申请人不予重复处理。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科技部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有异议，可以自

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60 日内向科技部申请行政复议。科技部收到行政

复议申请后，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受理

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科技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将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行政复议

专用印章。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科技部逾期不作决定的，申

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科技行政处理问题 

1. 具体信访诉求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科技部作出的行政处理侵犯其合法权

益。 

2. 法定途径 

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 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

处理暂行规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管理暂行办法》等。 

4. 处理建议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科技部在科研诚信管理或科技计划管理

过程中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应按照相关规定向科技部提出申



诉。科技部依规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于决定受理的，给出回复意

见，明确回复时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仍对回复意见不服的，可

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该行政行为之日起 60 日内向科技部申请行政复议。 

科技部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在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作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受理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但法律规定的行政复议期限少于 60 日的除外。情况

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经行政复议机构负责人

批准，可以适当延长，并书面告知当事人；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得超过

30 日。科技部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时，将制作行政复议决定书，并加盖行

政复议专用印章。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

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科技部逾期不作出复议决定的，申

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劳动争议问题 

1. 具体信访诉求 

科技部系统工作人员与科技部及部属单位因订立、履行、变更、解

除和终止聘用（劳动）合同，或因除名、辞退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

等。 

2. 法定途径 

调解、劳动仲裁、诉讼。 

3. 主要政策法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

仲裁法》、《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

则》等。 



4. 处理建议 

发生劳动争议，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也可以请工会或第三

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当事人不愿协商、协商不成

或达成和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自劳动争议调解组织收到调解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未达成调解协议或

劳动争议相关方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达成调解协议后不履行的，当事

人可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

为 1 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

算。 

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或逾期未作出决定的，当事人可以

就该劳动争议事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劳动者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除

另有规定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